
威海市文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2026年二季度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更好使用监督抽检措施及时发现各环节食品安全隐患，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开展2026年二季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任务 

（一）抽检批次及时间安排 

本季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为700批次，按月均衡开展，详细计划表每月制定。2026年4月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230批次，每家食品经营单位抽样不超过3批次，抽样机构在各市场监管所2名执法人员陪同下于4月20日前完成抽样工作，严禁机构独立抽样。
抽检品种和检测项目 

本季度抽检重点品种为粮食加工品、肉制品、速冻食品、调味品、乳制品、网络餐饮食品、保健类食品、食用农产品等消费量大、流通范围广及风险程度高的食品。抽样地点以辖区内的农批农贸市场、食品供货商、商超、糕点店、小食杂店、餐饮店、养老机构、“三小”行业、食品生产企业等为主。抽样数量、检测项目原则上参考山东省最新版《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的规定要求，必检项目覆盖的基础上可增加高风险非必检项目，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及复检所需要的样品量，个别因样品量不足需调整必检项目的须向监管部门书面申请批准。 

二、组织实施 

（一）样品采集
抽样机构要依法依规开展抽样工作，明确抽样要求，对抽样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制定完善抽样方案，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山东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等要求开展抽样工作，确保抽样、运输、送达、保管等环节符合要求。抽样机构应在样品采集过程中使用抽样终端设备将样品信息实时录入抽检监测系统，录入信息应与样品标示信息相一致。食用农产品抽样时应将执法人员照片、进货凭证或产地证明上传国抽系统，执法人员负责现场抽样前检查食用农产品销售者的进货查验记录、合法进货凭证等，无法提供的，应依法予以查处，不予抽样。国抽系统录入抽样信息时，必须按照被抽样单位提供的承诺合格证标注的生产者或可溯源凭证上的生产者（或供货商）信息录入标称生产企业信息或第三方信息，天福批发市场抽样时在信息备注栏内准确标注该抽样批发市场的编号3710-03，不得缺项。食品及食用农产品的抽样现场应固定进货查验及进货凭证等相关证据并上传国抽系统。抽样应全过程录像。任务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将抽样全过程录像（以抽样日期及被抽样单位名称分别命名）交至食品抽检科上传音像记录系统。

（二）样品检验

承检机构应严格按山东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规定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判定依据开展检验工作。自收到样品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对保质期短的样品，应在保质期内开始检验。 

（三）报告送达 

检验结果判定后，承检机构要在2日内将监督抽检不合格食品检验报告（一式三份）和抽样单（盖章）送达局食品抽检科。对检验中发现不合格样品中可能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风险的，应立即对样品信息、检测结果等进行核实，在12小时内填写《食品安全抽样检验限时报告情况表》上传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同时报送至局食品抽检科。 

核查处置

严格落实“四个最严”的要求，根据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工作规范开展核查处置工作。食品抽检科负责牵头统筹协调核查处置及信息公示工作，对口食品科室负责指导并参与不合格食品的产品控制、原因排查及整改复查，综合执法大队收到不合格食品的检验报告后5个工作日内依法启动对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者的风险防控和核查处置，并在80日内将不合格食品控制措施、整改复查和行政处罚等核查处置工作随进度录入国抽系统，对口食品科室负责国抽系统核查处置审核工作。

工作要求 

各市场监管所、抽样机构要认真研究方案要求，以发现问题为导向，紧盯风险品种，减少重复抽检，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发挥抽检工作发现风险隐患、提高监管效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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